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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 

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領域輔導小組 

【樂在其中】遊戲式音樂課程 

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 

           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二)高雄市 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 

  動計畫。 

       (三)高雄市 110 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二、 目的 
      (一) 以身體為主，提供不同且多變的學習情境，使教師在教學中帶領 

           學生自在的展現自己，感受自己也感受音樂。   

      (二) 引導教師以循序漸進、自然疊加的方式，增加音樂的表現性，並 

           藉由演唱等形式進行遊戲。 

三、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領域輔導小組、高雄市立 

              鳥松國民中學。 

四、 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日期：111年 1月 11日(星期二)，上午 9時至 12時。 

(二)地點：本市輔導團 101 地板教室(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小，請由新 

    庄仔路側門進入) ，採線上或實體辦理，視疫情狀況機動調     

    整，參加人員請攜帶研習公文，以利識別。 

五、 參加對象與人數 

               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藝術領域教師，預計錄取 30名，若有剩 

           餘名額，歡迎非專長配課教師參加。 

   六、 報名方式 

       (一) 110年 12月 17日(星期五)起至 111年 1月 2日(星期日)止，於教 



            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課程代碼：3305591。 

       (二)業務聯繫請洽詢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領域輔導小組陳淑慧 

           專任輔導員（labellevie5830@gmail.com），TEL：3590116#231。 

七、 研習內容 

     如附件一課程表。 

八、 差假與獎勵 

   (一)本案講座及參加人員准予公假登記，惟課務自理，並覈實核發研習 

    時數。 

       (二)承辦本項培訓研習工作人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 

    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九、 經費來源與概算 

          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學年度補助本市辦理精

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經費支應。 

十、 預期成效 

       (一) 能帶領學生在肢體律動當中，體會音樂的特性和表現方式。 

    (二) 能利用單一活動反覆和疊加的方式，進行音樂演唱的教學。 

  



【附件一】 

高雄市 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 

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領域輔導小組 

【樂在其中】遊戲式音樂課程實施計畫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研習 

地點 

111年 1

月 11日 

(星期二) 

8:30-9:00 報到 

 陳安瑜教師 

鼓山區內惟國小教

師/天生歌手兒童合

唱團藝術總監 

輔導團

101 地板

教室  

9:00-9:50 

(50 mins) 

1.暖身暖聲；2.聞樂起舞 

（課程中禁止錄影） 

10:00-10:50 

(50 mins) 

認識人聲 

（課程中禁止錄影） 

11:00~11:50 

(50 mins) 

卡農與合唱 

（課程中禁止錄影） 

11:50~12:00 賦歸 


